
新北市頭湖國民小學代理代課教師再聘辦法 

111.03.17行政會議通過 

一、依據 

   (一)教育部 110 年 07月 22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085895B號令「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 

       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辦理。 

(二)新北市政府 109 年 10月 23日新北府教國字第 1092010079號函修正「新北市高中職及 

    國民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規定」辦理。 

二、目的 

(一)穩定教師工作任期，以維護學生學習權益。 

(二)吸引有熱忱、服務成績優良的優質代理教師持續留任。 

(三)增加代理教師對學校認同感，凝聚全校共識。 

三、評量方式 

(一)成員：以教務、學務、總務、輔導、四處主任組成評量小組，由教務主任擔任召集

人。 

(二)方式： 

  1.欲申請再聘之代理（課）教師於每年 4月 30日前至教務處領取再聘申請表件， 

    如附件一。 

  2.由評量委員依「新北市頭湖國小代理(課)教師服務成績考核表」，每學年進行代理代課 

    教師評量 1 次，每年 5月 30日前，召開代理代課教師評量小組審查會議，將擬予再聘 

    人員名單提送教師評審委員會。 

四、再聘對象及名額 

(一)再聘對象：該學年度學校聘任三個月以上經公開甄選之代課、代理教師，其服務成績  

              優良、符合學校校務發展者。 

(二)再聘名額：視本校代理(課)之缺額情形，以該學年度代理代課教師種類(一般、特教)  

              需求，經教評會議審議後，公布再聘名額。 

五、續聘次數 

服務成績優良、符合學校校務需求，依據代理教師年評量結果，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

過後，得續聘一學年，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再聘至多以二次為限。 

 

 



六、再聘資格 

   (一)符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三條第三項第一款資格 

       者。 

(二)評量總分須達 80分以上者。 

(三)事病假合計不得超過 14 日。 

 

七、再聘標準 

(一)依該學年度代理代課教師種類缺額及評量總分，依序列冊聘用。 

(二)總分同分時，依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在有效期限內者）、具原住民資格之順序，以成績

較優者聘任之；如仍同分時，以抽籤決定之。 

 

八、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新北市林口區頭湖國民小學【      】學年度代理教師再聘申請書 

 

本人               係貴校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以下

簡稱聘任辦法)經公開甄選聘任之代理老師，且符合聘任辦法第三條第三項第一款資格，

如貴校欲於    學年度再聘代理教師，本人: 

□有意願參加代理教師再聘審查作業 

□無意願參加代理教師再聘審查作業 

並接受貴校審查之結果。 

     此致 

           新北市林口區頭湖國民小學 

 

申請人:                        (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本申請表請於   年  月  日前繳回教務主任，謝謝！ 

 

 

 

 

 

 

 

 

 

 



新北市頭湖國小【     】學年度代理(課)教師服務成績考核表 

類別：【      】類 

教師姓名：  

項次 項目 考核內涵 百分比 分數 說明 

1 出缺席情形 按時上下課，準時出席各項會議及活

動。 

10%  代理教師-應出席教師進

修、教師午會、導護輪

值、支援代課等。 

2 教學表現 教學活動豐富多元，能引發學生的學

習興趣。 

35%  進度掌握、習作批改

等。 
善用學校設備，並妥善管理及持續有

效使用。 

營造閱讀風氣，提升學生閱讀能力。 

各學習領域評量配合教學目標進行，

評量方式適當且多元。 

3 班級經營或

學生常規 

建立有助於學習的班級常規，營造積

極的班級學習氣氛。 

35%   

師生關係和諧，良好的親師溝通與合

作。 

輔導學生生活規範，改善學生學習困

擾與行為偏差。 

4 參與學校活

動 

指導學生參與校內各項活動、競賽、

展演活動。 

10%  如重大行事活動的支

援。 

重大行事活動的支援。 

5 指導學生團

隊參賽或對

外參賽 

指導學生團隊代表本校參加比賽。 5%   

教師代表本校參加比賽。 

6 其他 其他具體優良事蹟。 5%  如提報綠色葉片、辦理班級

型戶外教育、編輯班級刊

物、優良有功人員、教師自

行提出優良事蹟等｡ 

 考核總分：              分            評分者簽名： 

備註： 

1. 考核總分低於 80分者，不列入續聘之名單。 

2. 屆時視本校代理(課)之缺額情形，召開教評會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3-2條有關再聘所有資格

(具當次再聘所需類科之教師證)及條件(同校擔任 3個月以上之代理(課)教師、符合學校需求、成績優良)審議後，依

受考人意願依序辦理續聘事宜。 

3. 代理教師續聘依據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5條規定略以「中小學聘任三個月以上經公開甄選之代課、

代理教師，其服務成績優良、符合學校校務需求，且具第三條第三項第一款資格者，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得

再聘之，再聘至多以二次為限」。 

4. 「參與學校活動」、「指導學生團隊參賽或對外參賽」、「其他」請代理教師本人填寫，經業務單位核章認可。(附件二) 



附件二 

代理(課)教師優良具體事蹟書面報告 

期間：○年○月○日~○年○月○日 

姓     名  

項目 考核內涵 優良具體事蹟紀錄(條列式敘述) 

參與

學校

活動 

指導學生參與

校內各項活

動、競賽、展

演活動。 

 

 

 

 

 

 

重大行事活動

的支援。 

 

 

 

 

 

 

指導

學生

團隊

參賽

或對

外參

賽 

指導學生團隊

代表本校參加

比賽。 

 

 

 

 

 

 

教師代表本校

參加比賽。 

 

 

 

 

 

 

其他 

其他具體優良

事蹟。 

 

 

 

 

 

 

學務主任 總務主任 輔導主任 教務主任 

 
 

 
  

說明： 

１.優良事蹟由代理教師本人填寫，經業務單位核章認可後，始列入計分。 

２.本表格請於○年○月○日前送交教務處，逾期未送出不予採計計分。 

３.表格不夠，請自行增列。                                    


